附件1
2017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方案
	日  期
	时  间
	科目
	分值
	备  注

	6月25日
	上午
	8：30—10：30
	120分钟
	语文
	120
	

	
	
	11：10—12：00
	50分钟
	历史
	50
	开卷考试，考生可自带参考资料

	
	下午
	15：00—16：00
	60分钟
	物理
	70
	

	
	
	16：40—17：30
	50分钟
	化学
	50
	

	6月26日
	上午
	8：30—10：10
	100分钟
	数学
	120
	

	
	
	10：50—11：50
	60分钟
	思想
品德
	70
	开卷考试，考生可自带参考资料


	
	下午
	15：00—16：40
	100分钟
	英语
	120
	笔试100分，听力20分


附件2
河南省中招政策性加分对象和标准

1.根据《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的通知》（公通字〔2005〕78号）规定，烈士子女照顾20分录取；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照顾10分录取。

2.依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归侨、侨眷考生照顾10分录取，台湾同胞投资者及随行眷属、所聘台湾管理人员凭《台湾同胞投资证书》，其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照顾10分录取。

3.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发〔2006〕22号文件精神，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见》（豫发〔2007〕7号）精神，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其子女报考本县（市、区）高中时照顾10分。

4.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对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子女入学给予适当照顾的通知》（豫教基〔2004〕69号）精神，派驻各地进行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的子女，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可照顾10分。

5.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优惠政策的通知》（豫政〔2008〕56号）精神，移民搬迁后5年内，移民考生在中招中照顾10分。

6.少数民族考生报考少数民族学校的照顾10分录取；报考其它学校的，照顾5分录取。

7.军人子女考生加分按照《教育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政联〔2011〕7号）精神和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印发的《河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政联〔2012〕1号）要求执行。驻豫武警部队子女的教育优待参照执行。

8.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及其子女加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3〕90号）要求执行。

9.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解决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回国后入学问题的通知》（教基厅〔2005〕16号），持有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的初中阶段回国的初中生，在初中毕业后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

以上照顾项目均由考生网上填报，所在学校负责审核（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类由考生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审核认定）、分类造册归档，并公示。

附件3

2017年中招考试承诺书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个社会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道德基石，诚信考试是每一名考生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公民素质。我是参加河南省2017年中招考试的一名考生，现郑重承诺：

1、我报名时网上填写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准确，本人己签字确认。

2、本人已认真学习并了解省市中招政策以及相关考试管理规定，将牢固树立“诚信考试光荣，作弊违纪可耻”的思想，自觉遵守考试纪律，保证不违纪、不作弊。

　　3、进入考场时携带准考证，主动接受监考人员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检测。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扰乱考试工作秩序。

　　4、不携带手机、无线接收和传送设备、电子储存记忆录放设备、手表、修正液、涂改液、文具盒等物品进入考场。

5、考试时独立思考、沉着应试，做到不喧哗，不交头接耳、不打手势暗号，不夹带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不传递文具等物品，不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终考铃响后不在考场和考点警戒线内逗留。

6、我已认真学习省、市、县中招文件，了解志愿学校基本情况、录取办法和收费标准，所填报志愿是本人真实意愿，一经录取，将按规定时间到校报到。否则，视为主动放弃普通高中学业资格。

如违反以上承诺，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                     准考证号：                        
监护人                 
　　                                   年    月    日

	附件4:
	
	
	
	

	2017年中招平顶山市市直考区及石龙区考区志愿方案

	批次
	志愿序号
	可选志愿
	招生范围
	选择方式

	省提前批

第一批次
	1
	空、海军航空实验班
	全省
	二选1或不选

	省提前批

第二批次
	1
	省宏志班、国际班、实验班、校园足球试验班
	全省
	多选1或不选

	省提前批

第三批次
	1
	省教育厅准予面向全省招生的民办学校
	全省
	民办学校多选1或不选

	市提前批

第一批次
	1
	市一中珍珠班、市一中创新实验班、市一中中美国际班、市一高市级宏志班、市一高中韩国际班、市实验高中院士班、市实验高中中加国际班
	全市
	7选1或不选

	市提前批

第二批次
	1
	一中新区学校、鲁山尚学堂高中、宝丰红星高中、河南金大陆鸿源学校、平顶山市龙河实验高级中学
	全市
	民办学校5选1或不选

	普通一批次
	1
	市一中、市一高、实验高中
	市直考区、石龙区考区
	3选1或不选

	普通二批次
	1
	二中、二高、八中、三高、理工、一中新区学校、平顶山市龙河实验高级中学
	市直考区、石龙区考区
	7选1或不选（含民办）

	
	2
	二中、二高、八中、三高、理工、一中新区学校、平顶山市龙河实验高级中学
	市直考区、石龙区考区
	7选1或不选（含民办）

	是否同意

调剂
	以上志愿均未录取，该选项选择同意后方可进行志愿征集

	征集批次
	1
	招生计划未录满的学校
	市直考区、石龙区考区
	N选1或不选（含民办）

	注意事项：凡填报提前批志愿的考生应提前与招生学校联系咨询招生收费等事宜，以免错误填报志愿；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在截止时间前谨慎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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